
一、红字发票适用范围

（一）平销返利

注：平销返利是指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与商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如以一

定比例、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入。这种情况下应由供货方向商业企业

开具红字发票，而不得由商业企业向供货方不得开具蓝字发票。

（二）折扣折让

主要是指：

1、纳税人销售货物后，由于购货方在一定时期内累计购买货物达到一定数量，

或者由于市场价格下降等原因，销货方给予购货方相应的价格优惠或补偿等折扣、

折让行为。

2、企业因售出商品的质量不合格等原因而在售价上给的减让。

（三）销售退回及部分退回、应税服务中止

（四）开票有误

除上述法定情形外，不得任意开具红字发票。

二、开具红字发票程序以及原发票是否收回

（一）《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

1、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已用于申报抵扣，则原发票不必退回。

购买方可在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

表》，并暂依《信息表》所列增值税税额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注：此处所述

转出，大致属于税法概念；会计分录适用科目后面进行分析），待取得销售方开

具的红字专用发票后，与《信息表》一并作为记账凭证。

2、若购买方取得专用发票尚未申报抵扣，但发票联或抵扣联无法退回

购买方填开《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填写对应的蓝字专用发票信息。



3、若专用发票尚未交付购买方，或者购买方收到专用发票尚未申报抵扣，则发

票联及抵扣联应当退回

由销售方在新系统中填开并上传《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

（二）《信息表》校验

1、系统自动校验通过，生成带有“红字发票信息表编号”的《信息表》。

2、纳税人凭《信息表》电子信息或纸质资料到税务机关校验。

（三）开具红字发票

销售方凭校验通过的《信息表》在新系统中以销项负数开具红字专用发票，并与

《信息表》一一对应。

三、账务处理

其实简单，就是原分录以负数另写一遍即可；若跨年度且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则

损益类科目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代替。例如：

（一）销售方分录

借：应收账款（负数）

贷：主营业务收入（负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负数）

借：主营业务成本（负数）

贷：库存商品（负数）

（二）购买方分录

借：库存商品或者原材料（负数）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负数）

贷：应付账款（负数）



注：红字发票是对原先业务修正，并非发生新的法定不得抵扣业务活动，所以使

用“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负数）”即可，而非“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